
安徽公安职业学院校务委员会章程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和健全现代高等学校管理制度，促进校

务沟通，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

条例》，结合学院发展和实际情况，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校务委员会是学院重大事项的议事咨询机

构，为学院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民主的决策依据。校务

委员会在学院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服务学院的改革与发

展，密切联系师生员工，接受师生员工监督。

第二章 工作职能

第三条 校务委员会是学院的审议机构，主要是对学院

重大决策进行审议。

1.审议学院的办学理念、办学方针、发展规划、年度工

作计划和招生计划等；

2.审议学院的基础建设项目、设备购置、师资队伍和制

度建设等问题；

3.审议学院财务预算和决算方案；

4.审议学院年度工作总结及工作计划 ；



5.审议学院的其它重大事项。

第三章 工作原则

第五条 校务委员会依照以下原则开展工作：

1.依法治校原则。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有明确规定

的，校务委员会应当坚决依法执行。

2.以生为本原则。以校务委员会为平台，密切学校、家

庭、社会的联系，整合各方面教育资源和力量，服务于全体

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民主集中原则。审议决定有关事项时要发扬民主，在

广泛听取委员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通过委员会决议形式

作出相应决定。

4.沟通协调原则。要发挥委员的优势和特点，加强与各

方面的沟通与协调，争取社会对教育的支持，共同研究解决

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5.多元利益原则。在把握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大方向的

同时，要尊重并充分考虑学校、社会、家长、学生等多方主

体的利益。

第四章 人员构成

第六条 校务委员会设主任一人，由院长兼任；设副主

任若干人，由学院其他领导担任；

第七条 委员由下列人员担任：



1.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2.工、青、妇组织负责人；

3.教师代表；

4.学生代表；

5.离退休教师代表。

第八条 校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由办

公室主任担任，负责统筹协调开展工作。秘书处负责会议议

题收集、整理，书面决议的起草、报送等工作。会议期间负

责校务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委员的

联络工作。

第五章 委员的任免

第九条 教师代表由部门推选；学生代表由学生会推选；

第十条 校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人选，经院党

委会研究讨论通过，报公安厅、教育厅备案；

第十一条 校务委员会委员实行聘任制，任期一般为三

年。其中学院领导、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工、青、妇组织负

责人随职务变动调整，学生委员随学生毕业而作相应调整。

第六章 权利与义务

第十二条 委员的权利

1.具有听取学期和学年工作报告，了解学校办学基本情

况和发展规划、决策的知情权；



2.具有应邀参加学校相关会议，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参与

权；

3.具有提出有关学校管理、学生切身利益的相关事项的

提案权；

4.具有参加校务委员会工作例会，审议有关事项并作出

决定的表决权；

5.具有听取校务委员会工作汇报，对校务委员会审议决

定事项执行情况的监督权。

第十三条 委员的义务

1.按时参加校务委员会工作例会，遇到特殊情况不能参

加时，履行请假手续；

2.主动加强与所代表方的联系，收集和提出对学校教育

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向学校反馈；

3.宣传学校办学成果、发展规划和重大决策，协调学校、

家庭、社会的关系，以多种方式支持学校办学；

4.根据校务委员会的安排进行专项调研，提出有代表性

的议题，维护学生切身利益；

5.完成校务委员会安排的其他工作。

第七章 议事规则

第十四条 校务委员会原则上每学期召开一次会议，必

要时可临时召集会议；



第十五条 校务委员会会议的议题由主任、副主任研究

确定，委员对议题的建议由秘书长负责汇总后报主任审议。

秘书处应当提前将议题和相关材料印发到全体委员；

第十六条 校务委员会工作例会必须有二分之一以上

委员参加方可举行，必要时可以邀请议题相关人员列席会

议；

第十七条 校务委员会例会在主任委员或者受主任委

员委托的副主任委员主持下召开。一般先由议题提交人对议

题作简要说明，然后委员展开讨论，在广泛听取意见后，由

主持人集中各方面意见，经集体表决作出决定；

第十八条 校务委员会表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方式。根

据工作需要，可以采取口头表决、举手表决或者票决的方式。

出席会议的校务委员半数以上赞成，表决事项方为通过。校

务委员有表决权，列席人员无表决权。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章程自颁布之日起实行。未尽事宜由安徽

公安职业学院校务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